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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自2008年馬政權上台以來，民主先進們無私奉獻犧牲性命所累積的成果正迅速地被鯨吞蠶食
。以長期關心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人權組織美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所公布的年
度調查報告為例，在2007年台灣在全球195個評比國家或地區中名列33，第一次超越日本成為亞
洲新聞自由度最優的國家。而三年後的2010年，台灣的新聞自由名次則一再倒退，從前一年(200
9)的43名持續下滑掉到47名。2010年的報告中特別提到：2009年「新唐人亞太電視台」訊號在中
國慶祝建國60周年前遭到長達半個月的嚴重訊號干擾，甚至在10月1日當天整日被蓋台，雖然國
家通訊委員會NCC允諾加以調查，但半年都快過去了仍一無所獲。

      而自由之家也觀察到台灣媒體對於北京的敏感議題，自我審查的情形日益嚴重，特別是對
圖博、維吾爾穆斯林與法輪功等議題的報導，均有劃地自限的寒蟬效應，再加上報告中點名旺旺
中時的跨媒體經營及對執政黨政策的護航與唱和；行政院新聞局及國民黨籍立法委員強行介入公
廣集團的董事會，企圖透過任命董事來掌控公共電視；中央社在馬政府上台後接受酬庸的高層人
士放棄監督政府政策的媒體天職竟大喇喇拍馬屁的報導時有所聞；又有因經濟衰退廣告主紛紛暫
停廣告投資計畫，政府成為媒體的最大金主，動輒在媒體進行置入性行銷宣傳政府政績，以上眾
多原因，都是造成台灣2010年度的新聞自由度評比下滑的主要原因。短短三年之間，台灣的新聞
自由從33名大幅退步了14名，而今年四月二十七日《個人資料保護法》通過三讀後，展望明年度
台灣的媒體環境似乎是雪上加霜。

      此次《個人 資料保護法》的修正，肇因於自1995年八月公布施行的《電腦處理個人資料
保護法》，其相關規定早已無法因應社會的急遽變遷與科技的日新月異而屢屢產生爭議。為貫徹
對個人資料的保護及合理使用，避免隱私權、人格權受到不當侵害，法務部因而參酌「經濟合作
暨發展組織歐盟」(OECD)所揭示個人資料保護八大原則及1995年歐盟提出的《敏感性資料禁止處
理原則》，於2007年12月提出「個資法修正草案」在立法院一讀通過；2008年2月27日 立委謝國
樑等提出個資法修正草案，加入民代免責條款，而民進黨黨團於2008年8月接受民間團體陳情於
第七屆第二會期油當時立委柯建銘、張花冠、賴清德等提出議案關係文書。綜觀個資法修正提案
自立院2007年底一讀至2010年4月20日通過二讀的過程中，人權團體關心者眾但立法委員卻意興
闌珊，國民黨原本仗著人數優勢欲強行通過三讀，要不是因為媒體大幅報導，強烈質疑個資法修
正案會嚴重妨礙新聞自由因而引發各界關注，要求媒體報導新聞前須經過當事人同意的事前審查
機制早就強渡關山。2010年4月27日立法院依據法務部提出新的修正版本提出復議，個人資料保
護法直接通過三讀，未來不論是媒體報導、網路搜尋及人肉搜索等符合「公共利益」的個人資料
使用，或是為單純個人或家庭活動之目的，而蒐集、利用、處理之個人資料，將不受個資法規範
皆屬合法。法務部於法案三讀通過後，有不具名官員接受媒體訪問表示：個資法三讀通過對無關
公益、揭人陰私的狗仔文化應有相當遏阻作用。 

      此次修法爭議最大的第九條：「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依第十五條或第十九條之規定蒐集
非由當事人提供之個人資料。應於處理或利用前，向當事人告知個人資料來源前，向當事人告知
個人資料來源及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五款所有事項。」除上述條文之外還增加「免告知當事人
」的狀態，包括：「一、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以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二、學術研究機構基於
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目的而有必要，且資料經處理後或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辨識特定當事人
。三、不能向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為告知。四、大眾傳播業者基於新聞報導之公益目的而蒐集
個人資料。第一項之告知，得於首次對當事人為利用時併同為之。」何謂「公共利益」？ 如何界
定「公共利益」？由誰來判定媒體的報導是否屬於「公共利益」的範疇？個資法中所指稱的媒體
指的是「新聞媒體」還是譁眾取寵的八卦狗仔？第九條與第十九條中提及「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
他已合法公開之一般可得之資料來源」又指的是什麼？「若有更值得保護之重大利益，當事人可
以要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其個人資料。」所指為何，會不會造成使用一般可得之資料的民眾
有被有心隱瞞的當事人濫訴的受害者呢？以上幾個含混不清、曖昧不明的不確定法律概念，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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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此次個資法修法的核心。還有法務部官員對個媒體夸夸其詞，難道揭人陰私=狗仔文化=無
關公益嗎？新版個資法在三讀通過後將交由法務部制訂施行細則，不就是授與政府部門進行言論
審查的倚天劍跟屠龍刀嗎？ 

       雖然台灣新聞媒體亂象頻仍常為社會所詬病，報導中侵害他人隱私權及人格權的事件也
屢犯眾怒，但做為新聞記者判斷新聞價值專業的ABC不就是「符合公共利益」嗎？根據台灣記協
所通過的新聞倫理公約中第三條：「新聞工作者不應利用新聞處理技巧，扭曲或掩蓋新聞事實，
也不得以片斷取材、煽情、誇大、討好等失衡手段，呈現新聞資訊或進行評論」。第七條：「除
非涉及公共利益，新聞工作者應尊重新聞當事人的隱私權；即使基於公共利益，仍應避免侵擾遭
遇不幸的當事人」。第八條：「新聞工作者應以正當方式取得新聞資訊，如以秘密方式取得新聞
，也應以社會公益為前提」。媒體報導的品質，閱聽大眾自有公斷；新聞媒體若報導不實或造假
，如TVBS的黑槍事件，自有法律可論處。個資法的修正，對媒體的恐嚇意味大過實質意義，把新
聞自由交由法官來裁定恐會造成寒蟬效應，這都是法務部在訂定施行細則時必須再三琢磨的。 

      保障個人隱私資料不被侵犯，規範公務、非公務機關蒐集、利用及處理個人資料的立法方
向也值得肯定。但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得來不易，是經過多少民主先進的奉獻與犧牲才有今日民
主的甜美甘露，要摧毀台灣自豪的民主根基卻是易如反掌。著名的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也被人
稱之為權利法案或人權法案當中明載：「國會不得制定關於下列事項的法律：剝奪言論自由或出
版自由；或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和向政府請願伸冤的權利。」立法院三讀通過的個人資料保護法對
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恫嚇，惡例已開、禍福難料。

作者林育卉為弘光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副教授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智庫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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